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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应用案例

——关于某厨余垃圾处理 PPP 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

一、案例材料

（一）项目基本情况。

XX 市某厨余垃圾处理厂 PPP 项目，采用 BOT 方式运作，

回报机制为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的合同期 20 年，其中，

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18 年。该市政府授权市城市管理局作

为厨余垃圾处理厂 PPP项目的实施机构，乙公司为项目公司。

2016 年 7 月 1 日，市城市管理局和乙公司签署厨余垃圾处理

厂 PPP项目合同。乙公司负责该厨余垃圾处理厂项目的设计、

投资、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向社会公众提供厨余垃圾

处理服务，满足绩效考核等要求后按合同约定收取厨余垃圾

处理服务费。合作期满后，乙公司将厨余垃圾厂及其配套设

施资产权利无偿移交给市城市管理局。（为简化处理，本案

例不考虑税费等其他因素）

（二）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自 2016 年 7 月 1 日开工建设，至 2018 年 7 月 1 日

1. 本应用案例涉及具体案例均由已纳入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项目合同改编形成，仅供政府方会计

处理参考。

2.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10 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合同>应用指南》相关规定，在国务院财政部门

对 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销）年限作出规定之前，政府方对 PPP 项目资产暂不计提折旧（摊销）。本案例中

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销）业务基于特定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折旧（摊销）方法和使用年限，不具有普适性，

仅作为折旧（摊销）会计处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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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合格、完成竣工决算并交付使用。根据竣工验收报告，

项目投资总额 3 亿元，其中，支付厨余垃圾处理厂场地土地

使用权 6 000 万元，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支出 6 000 万元，设

备投资支出 15 000 万元，待摊投资支出 2 000 万元，其他

投资支出 1 000 万元。其中，待摊投资支出按规定直接分配

至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明细，其他投资支出在交付使用时按规

定转入厂房相关资产中。

（三）项目运营期内相关业务。

1.政府方按绩效考核支付款项。

该项目的回报机制为可行性缺口补助，2018 年某月，按

照合同条款和绩效考核情况，当月市城市管理局对垃圾处理

费（由乙公司向社会公众收取）未完全弥补的乙公司人员经

费、消耗的各类制剂药品、设备的日常保养等经常性支出进

行缺口补助，当月支付乙公司垃圾处理运营服务费补贴款项

13.5 万元。

2.相关资产折旧（摊销）。

厨余垃圾处理厂项目 PPP 项目资产按各组成部分入账，

运营期内，市城市管理局每月计提 PPP项目资产累计折旧（摊

销），折旧计提方法分别为：设备采用工作量法，其余资产

采用年限平均法。设备预计总工时为 150 000 小时，2019 年

某月设备使用工时 200 小时。按照各组成部分资产价值和折

旧计提方法，各组成部分资产计提的折旧（摊销）额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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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 1 PPP 项目资产各组成部分的月度折旧（摊销）额计算表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初始成本 折旧年限/总工时 折旧方法 月工作量 月折旧额

土地使用权 6 000 50 年 年限平均法 — 10

厂房建筑物 9 000 50 年 年限平均法 — 15

机器设备 15 000 150 000 小时 工作量法 200 小时 20

合计 30 000 — — — 45

3.PPP 项目的后续支出。

2019 年 7 月份，乙公司支出厨余垃圾处理管道日常保养

等日常维护费 6 000 元，支出为延长电气设备使用寿命而发

生的大修维护费用 1 000 万元。2023 年 7 月 31 日，验收合

格并交付使用。

（四）项目合同终止时的情况。

PPP 项目合同约定，PPP 合作期于 2036 年 6 月 30 日届

满（移交日），乙公司向市城市管理局无偿移交厨余垃圾处

理厂项目设施等合同约定的相关资产与资料。假设移交日

PPP 项目资产原值 3.1 亿元，PPP 项目资产累计折旧（摊销）

1.44 亿元，按照相关规定聘请评估机构对项目资产进行评估，

评估价值为 1.48 亿元。PPP 项目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1.66 亿

元，各组成部分的明细资料见表 2。

表 2 移交日 PPP 项目资产各组成部分明细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PPP 项目资产

余额

PPP 项目资产

累计折旧（摊销）

PPP 项目净资产

余额

PPP 项目资产

评估价值

土地使用权 6 000 2 160 3 840 3 800

厂房建筑物 9 000 3 240 5 760 4 500

机器设备 16 000 9 000 7 000 6 500

合计 31 000 14 400 16 600 14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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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及账务处理

（一）适用范围判断。

分析：该项目为采用 BOT 方式运作的合同，乙公司在合

同约定的运营期间内代表市城市管理局使用新建的厨余垃

圾处理厂提供厨余垃圾处理服务，并取得厨余垃圾处理服务

费，获得补偿，符合《政府会计准则第 10 号——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以下简称《10 号准则》）第二条，《<

政府会计准则第 10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应

用指南》（以下简称《应用指南》）“二、关于本准则第二条

‘双特征’的说明”对“双特征”的相关规定；合同中约定

了乙公司向社会公众提供厨余垃圾处理服务，满足绩效考核

等要求后按合同约定收取厨余垃圾处理服务费，即市城市管

理局能够控制乙公司提供公共服务的类型、对象和价格；期

满后厨余垃圾厂及配套设施的资产无偿移交给市城市管理

局，即市城市管理局能够控制项目资产的重大剩余权益，符

合《10 号准则》第三条，《应用指南》“三、关于本准则第三

条‘双控制’标准的说明”对“双控制”标准的相关规定。

综上，市城市管理局对该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适用《10 号准

则》和《应用指南》。

（二）PPP 项目资产取得时的会计处理。

分析：1.土地管理部门收取乙公司土地使用权相关款项，

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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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处理。

2.根据《10 号准则》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以

及《应用指南》“五（二）1.PPP 项目资产取得时的账务处

理”的相关规定，社会资本方投资建造形成的 PPP 项目资产，

政府方应当在资产验收合格交付使用时，按照确定的成本

（包括该项资产自建造开始至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前所发生

的全部必要支出）确认 PPP 项目资产和 PPP 项目净资产。

2018 年 7 月 1 日，市城市管理局账务处理如下：（单位：

万元）

借：PPP 项目资产——土地使用权 6 000

——厂房 9 000

——设备 15 000

贷：PPP 项目净资产 30 000

（三）PPP 项目运营期间的会计处理。

1.政府方支付款项的会计处理。

分析：根据《10 号准则》第二十条，《应用指南》“四、

关于本准则第二十条……的说明”相关规定，在项目运营期

的每一个会计期间内，当社会资本方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

满足合同约定的绩效考核要求时，政府方根据合同约定按期

向社会资本方进行补偿。政府方在义务发生的当期及时向社

会资本方支付款项的，在支付款项时确认当期费用，同时在

预算会计中确认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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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某月，市城市管理局账务处理如下：（单位：万

元）

预算会计：

借：行政支出 13.5

贷：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13.5

财务会计：

借：业务活动费用 13.5

贷：财政拨款收入 13.5

2.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销）会计处理。

分析：根据《10 号准则》第二十三条，《应用指南》“五

（二）2.PPP 项目资产在项目运营期间的账务处理”的相关

规定，政府方初始确认的 PPP 项目净资产金额等于 PPP 项目

资产初始入账金额的，按月计提 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销）

时，应当按照计提的 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销）金额，等额

冲减 PPP 项目净资产的账面余额。

2019 年某月，市城市管理局账务处理如下：（单位：万

元）

借：PPP 项目净资产 45

贷：PPP 项目资产累计折旧（摊销）

——土地使用权 10

——厂房 15

——设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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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PP 项目运营期后续支出。

分析：根据《10 号准则》第八条，《应用指南》“五（二）

2.PPP 项目资产在项目运营期间的账务处理”的相关规定，

对于为维护 PPP 项目资产的正常使用而发生的日常维修、

养护等后续支出，不计入 PPP 项目资产的成本。对于为增加

PPP 项目资产的使用效能或延长其使用年限而发生的大修、

改建、扩建等后续支出，政府方应当在资产验收合格交付使

用时，按照相关支出扣除资产被替换部分账面价值的金额，

同时增加 PPP 项目资产和 PPP 项目净资产的账面余额。

乙公司发生的厨余垃圾管道维护费属于日常维修、养护

后续支出，政府方不确认 PPP 项目资产。乙公司发生的电气

设备大修费用，政府方应当在资产验收合格交付使用时，按

照相关支出扣除资产被替换部分账面价值的金额确认 PPP项

目资产和 PPP 项目净资产。

2019 年 7 月 31 日，市城市管理局账务处理如下：（单位：

万元）

借：PPP 项目资产——设备 1 000

贷：PPP 项目净资产——设备 1 000

（四）PPP 项目合同终止时的会计处理。

分析：根据《10 号准则》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

条，《应用指南》“五（二）3.PPP 项目合同终止时的账务处

理”的相关规定，PPP 项目合同终止时，PPP 项目资产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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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移交至政府方的，政府方应当根据 PPP 项目资产的性质和

用途，将其重分类为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按规定需要对所

移交的 PPP 项目资产进行资产评估的，政府方应当按照资产

评估价值作为重分类后资产的入账价值，评估价值与 PPP 项

目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收入或当期费用，同时应当

将尚未冲减完的 PPP 项目净资产账面余额转入累计盈余。

2036 年 6 月 30 日，市城市管理局账务处理如下：（单位：

万元）

借：公共基础设施——土地使用权 3 800

—— 厂房 4 500

—— 设备 6 500

PPP 项目资产累计折旧（摊销） 14 400

其他费用 1 800

贷：PPP 项目资产 31 000

借：PPP 项目净资产 16 600

贷：累计盈余 16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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